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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修訂章程大綱及細則

本公告乃由普天通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

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51(1)條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建議對本公司現有章程大綱及細則（「現有大綱及細則」）

進行修訂，以便（其中包括）更新及使現有大綱及細則符合 (i)上市規則附錄A1所載

的核心股東保護標準，當中規定（其中包括）可舉行股東可利用科技以虛擬方式出席

並可以電子方式投票表決的股東大會；(ii)為本公司召開及舉行混合會議提供靈活

性；並採納相應及其他內務管理修訂（「建議修訂」）。就建議修訂而言，董事會建議

採納本公司第三次經修訂及重訂之章程細則，該細則將整合建議修訂，以取代及剔

除現有細則之全部內容。

建議修訂須經本公司股東在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上以特別決

議案的方式通過。一份載有（其中包括）建議修訂的詳情以及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補

充通告的補充通函，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本公司股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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